
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发电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1月 30 日，大唐华银洪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在洪江市组织召开’

“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由建

设单位(大唐华银洪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设计及施工单位(中国电建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及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博思百睿检测评

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特邀 3位评审专家组成。

验收工作组通过现场踏勘调查核实了本项目运营期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根据本项目验收调查报告表，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

环评批复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发电项目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龙船

塘瑶族乡和深渡苗族乡，建设单位大唐华银洪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风电场介于

东经 110°5′49.610″~110°8′23.179″，北纬 26°59′37.903″~27°4′36.079″之间，项目

用地总面积为 45.79hm2，其中永久占地 1.0005hm2，临时占地 44.7895hm2。本项

目共 15 台风力发电机组，110kV 场内升压站一座。配套电缆线路、通信以及

消防、安全、监控、道路等工程。本风电场总装机容量 98.8MW。

2、大唐华银洪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

限公司编制了《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取得怀化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怀洪市环评〔2023〕5

号）。工程现已建设完成，并进行试运行。

本次验收范围为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发电项目环评报告表整体评

价内容，包含风电场整体及升压站电磁辐射，不含输变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施工和监理资料结合现场踏勘情况，根据《关于印发环

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文）、《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实际建设工程总占地较环评阶段减少

10.82hm2。集电线路直埋沟长度减少了 8.07km。本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风机数

量较环评阶段不变，共安装 15台，箱式变压器更改为干式变压器且安装在塔筒

内部，不再设置事故油池，箱变占地面积减少。本项目占地面积减少属于减轻环

境影响的有利变化。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均没有

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不属于重大变动的项目。

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措施执行情况

根据现场核查情况、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及验收调查报告结论，项目在建设

及运营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四、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水环境

本项目升压站设有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一套，处理后的污水回用于站区绿

化，对附近地表水体不造成污染影响。

（2）大气环境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可靠的措施控制施工扬尘，未收到扬尘污染引起

的环保投诉。对本工程周围居民的调查过程中，未收到施工扬尘对居民产生严重

影响的反映。

（3）声环境本工程升压站及各风机机位 500m范围内没有噪声敏感点，通过

对升压站以及进场道路附近居民点环境噪声进行监测。可知营运期，升压站厂

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进

场道路周边居民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4）固体废物

本工程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生活垃圾以及废变压器油等危险

废物。员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废变压器油经事故油

池收集后于危废暂存间暂存，交由有资质单位定期转运处理。通过调查，本工



程试运行期间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处置，所采取的固体废物

处置措施有效，达到了环评报告及其审批文件提出的环保要求，满足本次验收要

求。

（5）电磁环境

通过对升压站电磁环境监测数据可知，本次所有监测点位中工频电场强度

监测值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小于 4000V/m

的要求；所有监测点位中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 100μT的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验收调查认为工程建设及运行对区域工频电场及工频磁场

未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6）生态环境

本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在施工期内，体现在对植被以及动物栖息地

的破坏。风电场投入运营后，永久占地内的植被完全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风

机的基础等建筑用地类型。临时占地区域被占用的植被将随着施工的结束而得到

恢复，其影响将逐步消失。

本工程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暂时的，不会导致野生动物物种的消失，

施工期结束后不利影响可逐渐得到改善。本工程永久占地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未对生态敏感目标造成不利影响。

经调查，本工程的实施对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在可接受范围内。对

于保护陆生生态环境所采取的措施符合环保要求。

五、验收结论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已按照“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并

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营。在设计、施工和试运营阶段认真执行了国家环保法

规、规章和怀化市生态环境局对于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要求，采取了有效的生态

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效果良好。本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环境影响问题，符合《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有关规定，已具

备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组经讨论，一致认为“大唐华银洪江市龙船塘风力

发电项目”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及标识牌的设立，严格落实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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